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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以下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06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我等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06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在充分考虑公司本年度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出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我等同意董

事会的决议，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及对外担保情况的意见 

根据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的精神，我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本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事项

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实和落实，认为：  

（1）截止到 2006 年末，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与浙江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度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一致。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被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2）截止到 2006 年末，本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发生。 

三．关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我等认为：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是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控股公司佛山市威奇电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1）同意该议案预计事项，并要求佛山市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在关联交易的实际发

生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切实维护公司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议案所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范围，交易定价均采用市场价格，充分体现了公



平、公允的原则。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3）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与佛山市顺德区天旭投资有限公司的房屋转让暨关联交易议案 

（1）同意该议案，并要求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履行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议案所述关联交易定价均采用市场价格，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允的原则。上述关

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最大利益。  

（3）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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